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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十條及

第三條附件修正總說明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係依據銀行法第七十二條之一授權訂定，自民

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六次修正。隨著金融市場之

發展，金融債券不僅成為銀行籌措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之重要工具，透過

債券市場之活絡，金融債券亦為保險業等專業機構投資人之投資工具。  

隨著債券市場逐漸發展，為吸引金融機構將國外投資導回國內，增加

配置國內資源，發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鼓勵銀行發行債券類金融商品。

爰修正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部分條文，使銀行於設計及發行債券時更具

彈性，以利金融機構等專業機構投資人進行投資，增加國內金融市場規模

與商機。 

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一、 鑒於銀行法第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之一已刪除金融債券係為供給中

長期信用及開始還本期限不得低於兩年之規定，爰配合刪除。另新

增專業機構投資人及非專業投資人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銀行發行金融債券得採發行人信用評等之情形：為鼓勵銀行發

展債券型金融商品，並兼顧一般自然人投資次順位金融債券之權

益，銀行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銷售對象為非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

時，其債券應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其餘情形，

得採發行人信用評等，以利銀行得視市場趨勢及客戶需求適時設計

債券商品，以掌握市場商機並滿足投資人需求。(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二項，及第三條附件) 

三、 適度放寬銀行發行金融債券之相關限制：銀行發行金融債券，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得於一定期間內發行，不受核准後一年內發行之限

制，並得於額度內循環發行，使銀行於設計及發行金融債券時更具

彈性，以提升銀行發展債券類金融商品之能力，並提供金融機構等

專業機構投資人所需之債券類金融商品。(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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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二條、第六條及第十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金融債

券，係銀行依照銀行法有關

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發

行之債券。其種類包含一般

金融債券、次順位金融債

券、轉換金融債券、交換金

融債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金融債券。 

    本辦法所稱專業機構投

資人及非專業投資人，適用

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

三條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金融債券，係

銀行依照銀行法有關規定，為供

給中期或長期信用，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發行之債券，其開始還本

期限不得低於兩年。其種類包含

一般金融債券、次順位金融債

券、轉換金融債券、交換金融債

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金

融債券。 

 

鑒於銀行法第十一條及

第七十二條之一已刪除

金融債券係為供給中長

期信用及開始還本期限

不得低於兩年之規定，爰

配合刪除。另新增專業機

構投資人及非專業投資

人之定義。 

第六條  銀行申請發行金融債

券金額加計前已發行流通在

外之餘額，不得超過其發行

前一年度決算後淨值之二

倍。但工業銀行發行金融債

券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銀行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銷售對象為非專業投資

人之自然人時，其債券應取

得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其餘情形，發行

銀行或該金融債券，應取得

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但有正當理由，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銀行發行及銷售金融債

券，應告知投資人下列事項： 

一、信用評等等級：銀行或

金融債券之評等等級，

如係採銀行信用評等，

應提醒投資人注意債券

標的本身之風險。 

二、投資風險：包括金融債

券非存款，不受中央存

第六條  銀行申請發行金融債券

金額加計前已發行流通在外之

餘額，不得超過其發行前一年度

決算後淨值之二倍。但工業銀行

發行金融債券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銀行發行之金融債券，應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銀行發行及銷售金融債

券，應告知投資人下列事項： 

一、信用評等等級：金融債券之

評等等級。 

二、投資風險：包括金融債券非

存款，不受中央存款保險公

司存款保險之保障等。 

三、重大發行條件：包括金融債

券得否中途解約、買回或賣

回及其條件等。 

四、如為次順位金融債券，其求

償順位及次順位之法律效

果說明。 

五、其他重要發行辦法及條件。 

為鼓勵銀行發展債券型

金融商品，並兼顧一般自

然人投資次順位金融債

券之權益，銀行發行次順

位金融債券，銷售對象為

非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

時，其債券應取得主管機

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其餘情形，得採發

行人信用評等，以利銀行

得視市場趨勢及客戶需

求適時設計債券商品，並

掌握市場商機。惟為使投

資人了解債券本身之風

險，如採銀行信用評等，

應提醒投資人注意債券

標的本身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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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之

保障等。 

三、重大發行條件：包括金

融債券得否中途解約、

買回或賣回及其條件

等。 

四、如為次順位金融債券，

其求償順位及次順位之

法律效果說明。 

五、其他重要發行辦法及條

件。 

銀行公開募集發行金融

債券應依金融業募集發行有

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

事項準則辦理。 

銀行委託承銷機構銷售

其發行之金融債券時，應約

定由承銷機構履行第三項告

知義務。 

銀行公開募集發行金融債

券應依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

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辦理。 

銀行委託承銷機構銷售其

發行之金融債券時，應約定由承

銷機構履行第三項告知義務。 

第十條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

應於核准後一年內發行，屆

期未能發行完畢者，失其效

力。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或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之金融債

券。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得於一

定期間內循環發行，且

銷售對象以專業機構投

資人為限之金融債券。 

 第十條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應

於核准後一年內發行，屆期未

能發行完畢者，失其效力。但

應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或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之金融債券，

應依其規定辦理。 

放寬銀行發行金融債

券，經主管機關核准，得

不受核准後一年內發行

之限制，並得於額度內循

環發行，使銀行於設計及

發行金融債券時更具彈

性，以提升銀行發展債券

類金融商品之能力，並提

供金融機構等專業機構

投資人所需之債券類金

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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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三條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前一年度實收
資 本 額 

 
前一年度決算
後淨值 

 

金融債券總額
及 每 張 面 額 

 金融債券利率  

金融債券償還
方 法 及 期 限 

 
 

目前已發行金
融債券尚未償
還之餘額 

 

金融債券發行
幣 別 及 價 格 

 
已核准於有效
期間內尚得發
行之餘額 

 

已發行之金融
債券有無違約
或延遲支付本
息 情 事 

 
金融債券發行
地 

 

承銷機構名稱  
簽證金融機構
名稱  

 

前一年度實收資
本 額 

 
前一年度決算
後淨值 

 

金融債券總額及
每 張 面 額 

 金融債券利率  

金融債券償還方
法 及 期 限 

 
 

目前已發行金
融債券尚未償
還之餘額 

 

金融債券發行幣
別 及 價 格 

 
金融債券發行
地 

 

已發行之金融債
券有無違約或延
遲支付本息情事 

 
簽證金融機構
名稱 

 

承銷機構名稱  

 

為了解銀行於申請發行

金融債券時，前經核准仍

於有效期間內尚得發行

之餘額，以掌握銀行發行

金融債券之整體情況。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申請書附件 

一、 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

偽、隱匿之聲明。 

二、 經信用評等機構所出具之發行

標的或發行人之評等資料。 

三、 會計師就「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

法」第四條規定所出具之查核評

估資料。 

四、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 

五、 金融債券發行及募得價款運用

之計畫（若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請說明對於銀行資本適足率

之影響；專業銀行募得之價款，

應依銀行法第九十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六、 償還金融債券之籌集計畫及保

管方法。 

七、 經律師審閱符合發行要件之發

行辦法。 

八、 董事會會議紀錄。 

九、 本年度截至申請時上月底損益。 

十、 前各次金融債券發行及執行情

形（如有未執行完成者，應說明

正當理由）。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申請書附件 

一、 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

偽、隱匿之聲明。 

二、 經信用評等機構所出具之發行

標的之評等資料。 

三、 會計師就「銀行發行金融債券

辦法」第四條規定所出具之查

核評估資料。 

四、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 

五、 金融債券發行及募得價款運用

之計畫（若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請說明對於銀行資本適足

率之影響；專業銀行募得之價

款，應依銀行法第九十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六、 償還金融債券之籌集計畫及保

管方法。 

七、 經律師審閱符合發行要件之發

行辦法。 

八、 董事會會議紀錄。 

九、 本年度截至申請時上月底損

益。 

十、 前各次金融債券發行及執行情

形（如有未執行完成者，應說

配合第六條修正銀行發

行金融債券得採發行人

信用評等之情形，爰增訂

提供發行人之評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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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依據「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

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申請發行者，應檢附改善體質、

資本適足性或財務狀況之說明。 

 

明正當理由）。 

十一、 依據「銀行發行金融債券

辦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申請發行者，應檢附改善

體質、資本適足性或財務狀況

之說明。 

 

 


